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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关于开展网上咨询审核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区人民法院、本院各部门：
为充分发挥全市司法技术人员的专业优势，辅助法官对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提升技术咨询审核的效率，市中院研究制定了《关于开展网上咨询审核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执行情况和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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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年十二年八日

关于开展网上咨询审核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为充分发挥全市司法技术人员的专业优势，辅助法官对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保障技术性证据在审判工作中得到有效运用，提升技术咨询审核的效率，根据省高院《全面开展网上技术咨询审核工作的通知》，结合苏州市两级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司法技术人员应审判业务部门要求，运用专门知识或技能，利用网络平台对案件启动鉴定的可行性、必要性，委托事项和委托要求的合理性，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或专门性问题进行解释、答复、组织专家论证或辅助审查，提出咨询审核意见。
第二条 网上咨询审核工作所涉事项的专业类别为法医类（含医疗损害）。各基层人民法院根据自身法医技术人员配置，可选择是否开展网上咨询审核，中级法院司法鉴定处可办理全市两级法院的网上咨询审核工作。
第三条 各审判业务部门法官对专门性技术问题需要咨询审核的，需要上传下列附件材料：

诉状、审理法官关于案件争议焦点的情况说明、病历资料（包括既往门诊、住院病历及相关检查报告、影像学资料等）、鉴定意见书等。
第四条 网上咨询审核工作程序：
（一）移送：各基层法院及本院审判业务部门法官对专门性技术问题需要咨询审核的，应当在审判案件管理系统发起并上传相关附件材料（点击左侧的案件流程中“咨询审核”页面，新增打开《技术咨询审核移送表》，填写表格内容），从网上移送至司法技术部门。

（二）咨询审核：司法技术部门收到申请后，审批立案，并指派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技术人员负责咨询审核工作。咨询审核超出本院技术人员专业知识或能力的，可外聘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专家参与咨询审核工作，外聘专家数需为单数。
网上咨询审核相关附件材料不全的，不予立案。材料齐全立案后，一般网上咨询审核案件工作期限为7个工作日，疑难复杂案件需要外聘专家的，工作期限可延长至15个工作日。
    （三）结案：咨询审核完成后，司法技术部门应当出具《司法技术证据咨询审核意见书》，通过网上流转发送至原移送部门。
第五条 全市两级法院开展网上咨询审核工作，不收取费用，外聘专家的费用由法院承担（原则上外聘专家费用为省内专家1000元每人每次，省外专家1500元每人每次）。
第六条 需要外聘专家的网上咨询审核案件，聘请法院应当与受聘专家签署保密协议，确保专家不得泄露在接受人民法院聘请后获取的案情信息及案件中涉及的专业技术信息，同时人民法院确保外聘专家的资质证书、身份信息等材料不向案件当事人泄露，仅作为附件备案。

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法律、司法解释、上级法院有新的规定的，适用法律、司法解释、上级法院的规定。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0年12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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